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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 由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未能

善盡「農藥製造」許可之把關職責，僅憑

書面審查率爾准許展延效期，縱任多數業

者長期違規抽換分裝國內外產品；又該局

未能確依規定督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行農

藥工廠檢查，規劃年度定期查核計畫竟然

缺漏工廠檢查，核其疏於管控上游生產廠

商，稽查下游販售業者違規比率偏高卻未

予回溯追查等情均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

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 

據報載，台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（下稱省

農會農化廠）僅擁有農藥製字之許可證，卻私自將其他

廠商購買進口之成品農藥，標示為國內製造，涉嫌販售

偽農藥，疑違反農藥管理法相關規定。究主管機關之把

關及管理機制為何？有無怠忽職守致影響民眾安全與權

益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經本院向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、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（下稱防檢局

）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約詢農委會及防檢局相關主管

人員，茲臚述其相關疏失如下：  

一、防檢局未能善盡「農藥製造」許可之把關職責，僅憑

書面審查率爾准許展延效期，縱任多數業者長期違規

抽換分裝國內外產品，洵有重大行政怠失： 

(一)按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接受台灣嘉義

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指揮，於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 4

月 19 日在雲林縣莿桐鄉查獲省農會農化廠偽造台

灣製造標示的「農會牌鋅錳乃浦」偽農藥 22,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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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斤，市價逾新台幣（下同）550 萬元，利潤約 300

萬元。由於該農化廠係經主管機關防檢局核准登記

，獲發農藥製字許可證在案，但該廠只將含鋅錳乃

浦農藥成分的成品農藥加以分裝，就標示為台灣製

造，從中牟取高額利潤，顯已違反農藥管理法，刻

由檢調機關積極偵辦中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查防檢局針對農藥許可證之展延申請案件，依現行

農藥許可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 6 條所定應檢附文件

（包括：所屬公會會員資格證明影本、工廠登記文

件影本、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農藥販賣

業執照影本、生產國家許可生產證明文件、農藥工

廠授權申請人辦理許可登記文件、農藥標示樣張 2

份、農藥工廠基本資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
之文件等）進行書面審查作業，欠缺實地赴工廠查

核其製造實況作為，是以倘以本案該廠違法抽換之

行為而言，根本無從於歷次辦理展延申請案件（該

廠係 72年 1月 16日取得鋅錳乃浦農藥製字第 02763

號許可證，嗣後每隔 4 年應定期辦理效期展延）作

業之書面審查中予以察覺。 

(三)卷查防檢局查復本院 100年 5月 12日便促請其清查

國內持有「鋅錳乃浦」農藥製字許可證之情形，略

以： 

１、我國現有農藥工廠計 46 家，其中持有鋅錳乃浦農

藥製字許可證者 25 家（80%鋅錳乃浦可溼性粉劑

農藥製字許可證 18 家、33％鋅錳乃浦水懸劑農藥

製字許可證 7 家）。 

２、經清查持有 80％鋅錳乃浦可溼性粉劑農藥製字

許可證者 18 家，其中： 

(１)確定有抽換國內外產品之業者 3 家：除本次省

農會農化廠因抽換產品遭查獲偵辦外，尚有 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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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間經防檢局配合嘉義縣調查站查獲中國農化

股份有限公司（已於 100 年 5 月 11 日變更公司

名稱為龍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及東和化

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同違法案件。 

(２)已訪談確認有抽換國內外產品之嫌者 3 家：日

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

公司、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業者之產

銷資料有疑義，業經防檢局於 100 年 6 月 27

日訪談各該公司負責人坦承違規情節在卷可稽

，刻由該局函送檢察機關依法偵辦中。 

(３)初步排除有抽換國內外產品之嫌者 7 家：由於

其近 3 年並無產銷是項產品，亦未於市面抽檢

發現前揭產品。 

(４)亦即僅有 5 家業者提供之生產資料顯示，其農

藥原體來源、數量及加工後之成品農藥數量經

勾稽比對後，尚無不合理之情形，且市售抽檢

亦可購得前揭產品，可真正排除其有抽換國內

外產品之嫌（占持有 80％鋅錳乃浦可溼性粉劑

農藥製字許可證者 18 家之 27.78％）。 

３、至於防檢局針對持有 33％鋅錳乃浦水懸劑農藥

製字許可證之 7 家業者是否亦有類似之違規情

事？則迨 100 年 6 月 24 日始著手展開清查，足見

該局行政效率低落，殊有可議。 

(四)再者，所有農藥之品項總數高達數百種，本案僅單

就持有「鋅錳乃浦」農藥製字許可證之廠家加以調

查，即發現上開重大弊端，倘再彙計其他農藥品項

之違失事項，或將呈現更多疏漏；從而彰顯防檢局

對於各項農藥生產之源頭把關不力外，亦缺乏建立

進口農藥原體產品之流向管制作業機制，無法有效

防堵不法情事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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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綜上，防檢局未能善盡「農藥製造」許可之把關職

責，僅憑書面審查率爾准許展延效期，無從實地查

核並掌握工廠生產製造實況；又縱任多數「鋅錳乃

浦」農藥製造業者長期違規抽換分裝國內外產品，

猶未予澈底清查導正，淪為農藥業者辯稱「歷史共

業」之藉口，迨本院介入調查後，該局始展開全面

清查工作，核其行事流於消極被動、執行農藥管理

業務不力，相關人員洵有重大行政怠失。 

二、防檢局未能確依規定督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行農藥

工廠檢查，規劃年度定期查核計畫竟然缺漏工廠檢查

，核其疏於管控上游生產廠商，稽查下游販售業者違

規比率偏高卻未予回溯追查，凸顯農藥管理措施有欠

周延，相關人員難辭其咎： 

(一)按防檢局訂頒之「農藥檢查辦法」，略以： 

１、第 1 條：本辦法依農藥管理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40

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。 

２、第 2 條：主管機關應訂定農藥檢查年度計畫，執

行農藥檢查。農藥檢查，除依前項計畫辦理外，

並得依實際需要或檢舉資訊辦理之。 

３、第 3 條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農藥檢

查時，得會同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聯

合辦理之；必要時，得請中央主管機關聯合辦理

之。 

４、第 4 條：農藥檢查事項如下： 

(１)本法第 6 條至第 8 條所稱禁用農藥、偽農藥或

劣農藥之認定。 

(２)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農藥標示之使用或變

更。 

(３)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定農藥工廠之設廠及登

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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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成品農藥委託或接受

委託加工之核准。 

(５)本法第 23 條所定成品農藥分裝之核准。 

(６)本法第 24 條所定特定用途農藥之核准、販賣

及使用之限制。 

(７)本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28 條所定輸入農藥原

體之使用限制及農藥原體之販賣限制。 

(８)本法第 26 條第 1 項、第 29 條、第 30 條所定

農藥販賣業者之經營管理、歇業或登記事項變

更之報備、停業或歇業之農藥販賣業執照註銷

。 

(９)本法第 31 條及第 32 條所定劇毒性成品農藥販

賣之限制。 

(１０)本法第 35 條所定農藥資料之記載及保存。 

(１１)本法第 36 條所定農藥推銷、宣傳或廣告內

容之限制、核准及核准證明文件之繳驗。 

(１２)本法第 38 條所定非屬農藥之農藥藥效標示

、宣傳或廣告之禁止。 

(１３)本法第 39 條所定農藥之運輸、倉儲。 

(１４)其他依法令應檢查事項。 

(二)承上，防檢局為落實執行農藥檢查工作，亦就有關

檢查事項之執行細節，訂定「農藥檢查取締作業規

範」，略以： 

１、檢查小組成員及任務分工： 

(１)防檢局 

<１>督導農藥檢查工作。 

<２>協助提供有關農藥違規案件之處理意見及

法令依據。 

(２)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詴驗所 

<１>提供有關農藥專業技術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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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２>農藥違規案件之採樣工作。 

<３>辦理農藥之檢驗或鑑定。 

(３)各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（下稱各縣市政府） 

<１>執行農藥檢查工作。 

<２>查獲涉嫌之禁用農藥、偽劣農藥封存、送驗

及違規案件之後續處理。 

<３>執行農藥檢查之相關協調聯繫工作。 

２、檢查方式： 

(１)定期農藥檢查：依防檢局所訂之年度計畫辦

理。 

(２)不定期農藥檢查：依實際需要或檢舉資訊辦

理。 

３、檢查對象：農藥生產業者及農藥販賣業者。 

４、檢查事項：依農藥檢查辦法第 4 條規定辦理（農

藥生產業者之檢查表格式如附表 1）。 

(三)次查防檢局 97~99 年度執行農藥檢查結果（如附表

2）可知，各縣市政府在農藥販賣業者所抽檢市售成

品農藥檢出偽劣農藥之不合格率分別為 15.7％、

15.4％、14.5％，足見地方農政機關稽查下游販售

業者違規比率相當高，該局理當回溯追查其上游違

規源頭之所在，方可有效嚇阻其賡續違規。 

(四)惟卷查防檢局 100 年度「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」計

畫，其內容雖包括市售農藥品質管制（全年預計抽

檢市售成品農藥 1,000 件，其中雲林縣預計抽檢 80

件）、加強農藥販賣業者管理、辦理農藥管理人員

訓練、農藥製造業者講座等。然而竟未見該計畫將

國內 46 家上游生產源頭之農藥製造工廠納入定期

檢查對象，令人匪夷所思！ 

(五)揆諸省農會農化廠之成立日期為 62 年 9 月 27 日，

產業類別為「化學製品製造業」，其工廠產製農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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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計有 133 項。惟 96 年迄今，農政機關查核該廠

之相關書面紀錄僅有防檢局 97 年度工廠普查及 98

年度該廠增加生產劑型品項時分別派員查核，至於

管轄該廠之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則根本從未登門查核

；況且本院審閱前揭查核紀錄，發現其格式不一、

記載內容甚為簡略，並未確依上開「農藥檢查辦法

」第 4 條所列應予農藥檢查事項計 14 款項或附表 1

農藥生產業者之檢查表格式逐一查核。詎料該局竟

辯稱「由於近年來對於該工廠之農藥產品抽驗均符

合規定，故並未查覺其有任何異狀或違法抽換鋅錳

乃浦之行徑」。足見該農化廠產製農藥項目高達 133

項，忝為國內 46 家農藥生產製造業者之大廠，而相

關農政機關近年來對其臨場查核頻度不足與作業草

率，可見一斑。 

(六)綜上，防檢局未能確依規定督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

行農藥工廠檢查（省農會農化廠之違規事件無法及

早查覺即為顯例），規劃年度定期查核計畫竟然缺

漏此項工廠檢查，核其疏於管控上游生產廠商，稽

查下游販售業者違規比率亦偏高，卻未回溯追查其

上游違規源頭，凸顯整體農藥管理措施有欠周延，

相關人員難辭其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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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未能善盡

「農藥製造」許可之把關職責，僅憑書面審查率爾准許展

延效期，縱任多數業者長期違規抽換分裝國內外產品，洵

有重大行政怠失；又該局未能確依規定督導各縣市政府落

實執行農藥工廠檢查，規劃年度定期查核計畫竟然缺漏工

廠檢查，核其疏於管控上游生產廠商，稽查下游販售業者

違規比率偏高卻未予回溯追查，凸顯農藥管理措施有欠周

延，相關人員難辭其咎等情，均涉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

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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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農藥檢查表（生產業者） 

基本資料 
檢查單位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檢查日期            年 月 日 檢查編號  

業 者 名 稱  地址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

管 理 人 姓 名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

陪 同 人 員 姓 名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

工廠登記證編號  公司/商業登記證號碼  

檢查事項及結果 

工廠製造規定    

5.工廠接受委託加工是否符合委託加工相關規定 

（農藥管理法第二十二條） 

   

6.帳冊是否詳載 3 年內之進銷貨資料 

（農藥管理法第三十五條） 

   

7.分裝工廠是否具備相關劑型設備 

（農藥管理法第二十三條） 

   

8.環境是否符合設廠標準（圍牆屏障、作業場所隔

離）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第二條） 

   

9.廠房與倉庫建築是否符合設廠標準規定 

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第三條） 

   

10.是否具備製造產品之相關劑型設備 

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第四條） 

   

11.工廠是否有檢驗室及檢驗設備 

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第五條） 

   

12.專任技術人員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

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第七條） 

   

檢查項目（法規條款） 合規定 不合規定 備 註 

1.是否無正當理由規避、拒絕或妨礙檢查 

（農檢查辦法第五條） 

   

禁用農藥、僞農藥、劣農藥    

2.是否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販賣、儲藏或分裝涉嫌

之禁用農藥（農藥管理法第六條） 

   

3.是否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販賣、儲藏或分裝涉嫌

之偽農藥（農藥管理法第七條） 

   

4.是否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販賣、儲藏或分裝涉嫌

之劣農藥（農藥管理法第八條） 

   

違反上述 2.3.4.項者應執行封存、拍照、清點數量並製作清冊（農藥檢查辦法

第九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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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人員：       

會同檢查人員：       

受檢場所陪同人員：        

 

倉儲規定    

13.倉儲場所是否建築堅固、通風良好、排

水順暢（農藥運輸倉儲管理辦法第三條） 

   

14.倉儲場所出入口是否設消防設備與警告

標誌（農藥運輸倉儲管理辦法第三條） 

   

15.農藥倉儲於室外是否設警告標誌 

（農藥運輸倉儲管理辦法第三條） 

   

16.農藥是否與食品、飼料或人畜藥品分開 

儲藏（農藥運輸倉儲管理辦法第三條） 

   

宣傳及廣告    

17.是否從事虛偽誇張或不正當之宣傳或廣

告（農藥管理法第三十六條） 

   

18.非農藥是否有農藥藥效之宣傳或廣告 

（農藥管理法第三十八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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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 

 


